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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四届会议 

临时议程*项目 77(e) 

审查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 
特别会议的 结论文件 :  
联合国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 

   联合国和平 裁军与发展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中心 

   秘书长的报告 

摘要  

 联合国和平 裁军与发展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中心由于没有筹到足够的自

愿捐款以供支付其业务和行政费用而于 1996 年 7 月暂停活动 从那时以来,该中心
一直没有开展业务,有关该区域的活动都是通过联合国总部进行 大会在其 1997 年
12月 22日第 52/220号决议第三节中请秘书长填补三个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主任的
员额,并鼓励各中心主任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(开发计划署) 各区域机构以及各地区

的会员国进行接触,以期为振兴各中心的活动寻找资源 1998 年 12 月 1 日,秘书长
作为重振该中心的第一步,任命了新的和平 裁军与发展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中

心主任 新主任就职后曾几度前往该区域内外,以筹集资金,并为区域中心同各国政
府 各区域实体 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可能的合作奠定基础  

 区域中心主任在同区域内各会员国协商后拟订了一项工作方案,其中载有同区
域和分区域安全问题有关的活动 这些活动包括训练国家警察部队和边境巡逻人员

打击火器 弹药和炸药的贩运 举办提高对现有区域协定的认识的讨论会和训练区

域维和人员执行解除武装的任务 区域中心头一次的这种活动就是协助联合国秘书

处的裁军事务部按照大会 1998 年 12 月 4 日第 53/77 T 号决议筹备定于 1999 年 6
月 23 日和 24 日举办的讲习班,该决议请秘书长就非法贩运小型武器问题进行广泛
协商 若干其他协同各区域组织实施的项目正在计划中,定于 1999年后半年和 2000
年前半年展开  

 区域中心主任在中心恢复活动以来的八个月期间积极筹措经费 尽管在这方

面取得相当的成果,中心仍旧由于没有足够的业务和行政经费而难以充分运作 希

望未来的几年在各会员国的大力支持下保证中心能够维持下去  

 

             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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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导言 

1. 本报告是按照大会 1998 年 12 月 4 日题为 联合

国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 的第 53/78 F号决议提出的
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向各区域

中心提供其进行活动方案所需的一切支助,并向大会第
五十四届会议报告该决议的执行情况  

2. 报告中载有恢复后的和平 裁军与发展拉丁美洲

和加勒比区域中心 1998年 12月至 1999年 7月期间的
活动和财政情况  

二. 职责和任务 

3. 利马的联合国和平 裁军和发展拉丁美洲区域中

心是 1987 年按照大会 1986 年 12 月 3 日第 41/60 J 号
决议设立的 区域中心在联合国秘书处裁军事务部支

持下行使职责 任务是应要求向拉丁美洲区域各会员

国的倡议和其他工作提供实质性支持,以便执行和平与
裁军措施并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该中心的运作维持

到 1996 年 6 月底,其后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自愿捐款支
付其活动和行政费用而暂停活动 后来秘书长按照大

会 1997 年 12 月 22 日第 52/220 号决议任命了新主任,
新主任于 1998 年 12 月 1 日就职,从那时以来一直在积
极设法筹措经费以期恢复中心的活动  

4. 中心根据其任务规定,重新努力以下列方式为区域
内各国提供服务:(a)  作为促进分区域 区域和跨区域

活动的手段;(b)  作为查明安全同发展问题之间的协同
作用的工具;和(c)  作为一种工具,供联合国在建立有助
于区域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安全环境方面发挥一种预防

性的作用  

三. 活动 

5.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,中心重新开始同区域内外的可
能伙伴进行联系,讨论同各国政府以及各区域组织 研

究所 学术机构和个别专家及联合国区域机构之间可

能进行的合作 还同其他联合国机构和实体以及非洲

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展开了正式的合作和协调  

6. 该区域各国政府和各区域组织正式和非正式地欢

迎中心协助寻求国家和跨界安全问题的长期解决办

法 中心也参加了区域和分区域会议,加紧努力防止其
活动同其他机构的活动相重复  

7. 中心应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(拉加经委会)
的邀请,参加了 1999 年 5 月 6 日在圣地亚哥举行的一
次联合国 23 个区域机构的会议,以改进机构间协调并
促进合作行动 该会议并向中心提供了探讨机构间合

作领域的机会 同拉加经委会展开了讨论,以期建立一
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式的联合国机构间数据库(将称为
联合数据),从而使联合国各机构 各非政府组织和研究

所较为熟悉彼此的工作  

8. 中心展开了一个题为 非法贩运火器 弹药和炸

药问题区域资料中心 的项目 该项目是一项旨在协

助以讲习班 研究金和培训方案等方式增进国家和区

域在实际裁军领域的专门知识的主动行动,推动诸如为
控制区域内火器 弹药和炸药的非法流通日益增加的

现象和为促进区域间经验的交流所作的集体和国家一

级的努力 区域中心在洛美展开了一个类似的非洲项

目,它将于 1999 年 9 月初主持两个区域中心关于建立
从事打击非法军火贩运工作机构数据库的第一次联席

会议  

9. 中心主任根据跨区域合作的政策,参加了 1999 年 3
月 22 日至 25 日在巴马科举行的会议,该会议展开了安
全和发展协调援助方案,以期更加了解作出了何种努力,
落实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政府首脑所宣布的关

于暂停进出口和制造小型武器和轻武器的决定(参看
A/53/763-S/1998/1194) 这次会议提供了机会,研订跨区
域行动并在由洛美和利马的两个区域中心开办的项目

之间进行有益的交流 会议也奠定了交换经验的基础,
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提供了在拟订和通过暂停决

定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  

10. 中心参加了 1999年 5月 17日至 19日在布宜诺斯
艾利斯举行的关于小型武器 弹药和炸药的扩散及其

对区域稳定的影响的分区域讨论会 阿根廷政府举办

的这项活动有南锥体共同市场(南方市场)成员国阿根
廷 巴西 巴拉圭和乌拉圭以及联系国智利和玻利维

亚情报部门 边境巡逻人员 海关 宪兵和国家警察

部队的大约 20名代表及联合国人员参加  

11. 布宜诺斯艾利斯讨论会是按照大会第 53/77 T 号
决议协同裁军事务部采取的第一项主动行动,该决议请
秘书长参考小型武器问题政府专家组不断进行的工作,
与所有会员国 有关的区域和分区域组织 国际机构

和该领域的专家就小型武器非法贩运现象进行广泛协

商 有些建议和结论要求南方市场成员国及联系国同



A/54/310 
 

3 

联合国合作,并在国家数据库的发展和分区域能力建设
方面进行合作  

12. 中心还按照上述决议,协助裁军事务部于 1999 年 6
月 23 日至 25 日在利马举办了关于 拉丁美洲和加勒

比非法贩运小型武器问题 这一主题的讲习班 这项

活动提供了新的更广泛的机会,引起有关该区域这个问
题的严重性和打击非法贩运的可能措施的辩论,并确定
联合国在该区域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  

13. 讲习班也提供了一个论坛,供区域专家辩论中心作
为一个联合国实体发挥的作用 有人认为,必须消除非
法贩运的原因,并研订制止军火,特别是军用武器,流入
该区域的办法 有人进一步强调,联合国可以在该区域
起一种特定的作用 ,确保有关该问题的信息不断地流
通 在这方面,鼓励建立有关非法贩运特定领域的数据
库 建议联合国发挥的另一项作用就是向执法人员和

其他有关人员提供一个论坛,一起讨论共同的非法贩运
问题 在这方面有人指出,联合国的工作应当着眼于协
助执行现有区域协定和协助个别国家为批准和执行协

定做好准备  

14. 中心也派有代表参加 1999年 5月 26日至 28日在
圣萨尔瓦多举行的第十六届国际刑事警察组织(刑警组
织)美洲区域会议 中心参加会议的两个目的是:(a) 进
一步了解新的刑警组织战略发展计划;和(b) 确定刑警
组织同中心可在哪些领域进行合作 在这方面,中心主
任说明了裁军事务部及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非法

贩运问题中心目前和计划的活动 一般认为有可能就

刑警组织战略发展计划和中心的区域资料中心项目的

一些方面进行合作 刑警组织和中心已开始讨论拟订

谅解备忘录正式详细说明两国具体合作活动的问题  

15. 本报告所述期间,中心曾两度正式派代表参加美洲
国家组织召开的会议 第一次是在 1998年 12月 15 日,
当时新任命的中心主任陪同裁军事务副秘书长根据美

洲国家组织决议的要求参加会议,向半球安全委员会发
言,争取对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和联合国关于军事支
出的标准化报告制度的支助  

16. 上述会议以及美洲国家组织邀请中心主任参加的
1999 年 5 月 19 日至 20 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半球安全委
员会关于建立信任和安全的措施的第二次工作会议奠

定了美洲国家组织同中心合作的基础 两次会议的与

会者欢迎大会决定重振该中心 委员会一级讨论的结

果取得了在 2000 年第一季度进行第一项合办活动的承
诺  

17. 还同美洲国家组织美洲药物滥用管制委员会达成
协议,在 1999 年后半年合办一系列的讨论会 从中心

的观点看来,这些讨论会将在区域资料中心项目的框架
内举办,并应支助旨在使国家机构较为了解同美洲国家
组织批准的 美洲国家禁止非法制造和贩运火器 弹

药 炸药及其他有关材料公约 (A/53/78,附件)和 管

制火器及其零部件和弹药国际流动示范条例 有关的

各种问题的各项活动  

18. 此外,中心在大会 1998 年 12 月 4 日关于以实际裁
军措施巩固和平的第 53/77 M 号决议的框架内,开始同
区域内的一些国家就进行防止冲突和实际裁军措施方

面活动的可能性进行协商  

四. 财务和员额 

19. 中心是按照大会第 41/60 J 号决议,在现有资源和
在会员国及有关组织可能为此提供的自愿捐款的基础

上设立的 因此本报告所述期间裁军事务部和中心主

任的任务是调动中心运作所需资源以及规划今后的活

动 确定适当的新地点和筹备中心工作方案中所计划

的各种活动  

20. 设法筹集资金的结果信托基金目前的情况已见改
善 在八个月的期间内,有六个国家作出了认捐,并承诺
向中心的活动和业务提供人力资源方面的支助 截至

1999 年 7 月底,已筹得 53 415 美元的自愿捐助 日本

政府提供了 5 万美元的捐款来支助中心实际裁军措施
方面的活动 秘书长感谢东道国秘鲁政府向中心提供

的捐助和总的支持 他也要感谢哥伦比亚 日本 挪

威 巴拿马和瑞典等国政府提供的慷慨支助  

21. 目前利马的中心在主任的主持和开发计划署的行
政支助下执行任务 比利时和瑞典两国政府承诺在联

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协理专家方案下提供两

名工作人员 区域内有些国家也表示有兴趣参加该方

案 但是还需要筹措足够的资金,雇用当地和该区域的
其他工作人员提供行政和业务支助  

22. 过去八个月的筹款工作相当成功,但是没有筹到足
以让中心充分运作的资金 因此,秘书长坚决支持并重
申大会第 53/78 F号决议向各区域会员国和那些有能力
做到的国家,以及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基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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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提出的呼吁,要求它们自愿向中心捐款,以加强和执行
其活动方案  

23. 关于中心信托基金现况的报告载于本报告增编  

五. 结论和意见 

24. 本报告所述期间进行的活动表明 ,恢复联合国和
平 裁军和发展拉丁美洲区域中心是有益而适时的

中心已开始推动区域安全辩论 支助防止冲突行动和

促进安全问题方面经验的交流 中心也帮助协调联合

国促进区域和平与裁军的努力,以使这种努力起较有力
而较有意义的作用  

25. 中心在其任务范围内具有独特的条件增进对安全
同发展之间关系的了解 加强联合国在重新促进将安

全问题同社会和经济发展问题挂钩的想法方面所起的

作用和作为一种可供进行有关安全和发展问题的讨论

的政治上中立的论坛在区域内推动由会员国进行或协

同会员国进行的活动  

26. 秘书长认为,利马的区域中心有可能成为区域内各
国政府 各非政府组织 工业界和民间社会各阶层的

和平 裁军与发展问题的强有力的协调中心 秘书长

盼望各会员国向中心提供支助与合作,以谋求二十一世
纪的区域和平与安全  

 

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 

 


